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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 匯 谷 ──粵 港 澳 青 年 文 創 社 區

申請對象及條件

港 澳 青 年：具有香港或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
的個人，年齡限制範圍為18至45
周歲，且應當愛國愛港愛澳，堅
決擁護 「一國兩制」 ，在境內外
無犯罪紀錄

港澳青年專才：從事法律、會計、稅務、諮詢與
調查服務、建築工程、設計服務
行業，並取得由香港或澳門特區
政府有關行業主管部門或依法設
立的專業社會組織頒發執業資格
證書的港澳青年

港澳青創企業：入駐港澳青年創新創業基地，並
在南沙區註冊成立，且港澳青年
（含個人或不多於5人聯合參
股）首次註冊登記實際權益持股
比例25%以上的企業

引 薦 人：通過合法途徑向南沙區提供合作
意向，協助南沙區與合作方直接
聯繫，在引進中起到實質性促成
作用，並將港澳青年或港澳青創
企業引薦到南沙區實現就業創
業、項目落戶，履行中介人職責
的境內外企業、社會組織或機構

服務設施

地 址：廣州市南沙區金嶺北路95號

功 能 區 設 置：青創孵化基地、青年創業學院、青
年創意工坊，開闢 「香港青創空
間」 「澳門青創空間」 「網商青創
空間」 「葡語系國家商品展銷暨青
年跨境電商創業綜合服務平台」
「粵港澳青年三新講學所」 等

配 套 設 施：青創人才公寓、青創共享餐廳、青
創路演廳等服務設施，為入駐團隊
提供一站式服務

創業配套服務：商事登記、政策諮詢、導師顧問、
人力資源、財稅代理、法律顧問、
融資對接、商務秘書、知識產權、
物業服務

就 業 創 業 補 貼

貸款貼息

•按照實際貸款利息
的50%給予補貼，
補貼資金最高不超
過30萬元，每個企
業可申請一次

場地租金

•租賃自用辦公用房
或經營場地的港澳
青創企業，按照每
月每平方米最高80
元的標準給予場地
租金補貼，補貼資
金每年最高不超過
20萬元，補貼年限
為1年

重大活動

•舉辦或承辦具有行
業影響力活動的港
澳青創企業，按照
活動實際支出總額
的20%給予補貼，
同一企業每年補貼
資金累計最高不超
過30萬元

參展補貼

•鼓勵港澳青創企業
參加境內外知名行
業展會，按照參展
總費用的50%給予
補貼，同一企業每
年補貼資金累計最
高不超過10萬元

參賽獎勵

•參加國家、省或粵港澳大
灣區市級以上相關部門主
辦的創新創業大賽，獲得
前三名，且核心團隊以該
項目在南沙區註冊成立港
澳青創企業並正常經營1年
以上的，按參賽項目獲得
獎勵資金給予1：1配套獎
勵，同一項目只配套一
次，獎勵資金最高不超過
30萬元

政府資助

•已獲得香港或澳門特
別行政區政府資助的
項目，且核心團隊以
該項目在南沙區註冊
成立港澳青創企業並
正 常 經 營 1 年 以 上
的，按照資助資金給
予1：1配套獎勵，同
一項目只配套一次，
獎勵資金最高不超過
30萬元

開辦新公司 南沙至高效

生 活 津 貼

醫療保險

•給予基本醫療保險補貼與商業保
險補貼，每人每年累計最高不超
過5000元，補貼年限為1年

租房交通

•每人每月1500
元，補貼年限
為1年

實習 •參與南沙 「百企千人」 實習計劃，免費
提供實習崗位及住宿、用餐、交通、保
險等後勤保障服務，實習期間表現優秀
給予一次性3000元獎勵

學業 •在南沙區實際工作1年以上，或註冊成立
1年以上青創企業的港澳青年股東，在進
入內地高校攻讀碩士研究生、博士研究
生，並在獲得相應學位後繼續在南沙區
就業創業的給予補貼，補貼資金最高不
超過3萬元，每人僅可申請一次

求職 •到南沙區求職並與用人單位首次簽訂1年
以上期限勞動合同，在結束試用期後，
給予一次性3000元獎勵，每人僅可申請
一次

就業 •與用人單位首次簽訂2年以上期限勞動合
同，且實際工作1年以上，給予一次性1
萬元獎勵，每人可申請一次

專才 •與用人單位首次簽訂2年以上期限勞動合
同，且實際工作1年以上，給予一次性5
萬元獎勵，每人可申請一次

落戶 •註冊成立1年以上並依法納稅的港澳青創
企業，按照首次實繳出資額的20%給予
補貼，補貼資金最高不超過10萬元

扎根 •註冊成立並依法納稅的青創企業，在註
冊成立1年內年營業收入達到100萬元以
上，給予一次性10萬元獎勵。對在註冊
成立2年內累計獲得500萬元以上投資，
上年度營業收入達到500萬元以上且年末
從業人員中港澳青年人數5人以上的港澳
青創企業，給予一次性50萬元獎勵

▲南沙發布《廣州南沙新區（自貿片區）鼓勵支持港澳青年創新創業實施細則（試行）》，一億元補助扶
持港澳青年就業創業 受訪者供圖

今年5月20日，南沙拋出億元大禮包，正式
發布《廣州南沙新區（自貿片區）鼓勵支持港澳
青年創新創業實施細則（試行）》（以下簡稱
「港澳青創30條」），港澳青年來南沙實習、就

業、創業通通有獎，補助和獎勵資金最高1億元
人民幣。

「港澳青創30條」的政策條款，直接用港澳

話語制定，清晰易懂，進一步明晰了申報條件和
流程，以高效便捷的審批流程為港澳青年提供個
性化政策兌現服務，實現學業、就業、創業 「三
業」與 「食住行」需求全面覆蓋。細則中補貼與
獎勵常年接受申請，可通過線上平台申請，提交
材料後7個工作日內完成初審。從申請到最終金
額劃撥不超過42個工作日。

送億元禮包攬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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